
攀枝花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
十条措施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，加快构建我市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。
1.支持招大引强育优。对实际投资1.5亿元（含）以上且在签约一年内开工建设的人工智能产业项目（包括智能芯片、核心算法、核心部件、基础软件和具身机器人、智能无人机、智能网联汽车、数据标注等），按不超过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不含土地购置费）1%的比例，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后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（市数据局）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[bookmark: _GoBack]2.给予绿电供给支持。采用绿电直连等方式，推动算力项目提升绿色电力消费占比，促进算电融合高效协同。根据算力项目建设规模和时序进度，分批分期配置新能源资源，原则上单个项目配置规模不超过30万千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3.提升算力公共服务效能。鼓励企业、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建设运营算力中心、智算中心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。对已产生实际服务收入的平台，经评审择优，按不超过平台年度服务性收入5%的比例，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后补助。降低算力使用成本，对符合条件的算力购买企业，以发放“创新券”的方式给予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局，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4.支持数据资源开发利用。鼓励企事业单位牵头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高质量数据集，对获得国家级或省级资金支持的高质量数据集、人工智能语料库、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、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、数据训练场等5类项目，单个项目按照不超过核定总投资的15%给予地方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（市数据局）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，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5.支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。对被列为省级智改数转覆盖目标的规上工业企业，验收通过后给予3万元一次性补贴；鼓励搭建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赋能平台，根据其服务成效，经评审择优，给予不高于1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；对首次认定为先进级、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一次性奖补；对入选国家5G工厂、万兆工厂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，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6.支持科技创新和示范应用。以“揭榜挂帅”、竞争性立项、定向委托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，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0万元。对在资源利用、工业制造、医疗康养、特色农业、文化旅游、政务服务、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被评选为省级及以上典型应用示范标杆场景的，每个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，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7.降低大模型应用成本。对通过国、省人工智能登记备案的大模型，依据该模型技术评测（或相应评估）情况以及模型评测相关费用等情况，以发放“模型券”的方式给予牵头单位最高5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（市数据局）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8.支持数据流通开发利用。深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，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展数据流通利用技术研发、基础设施建设及跨主体、跨地域、跨行业场景落地。对落地建设的市级及以上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示范项目，按不超过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不含土地购置费）3%的比例给予一次性后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；对打造的跨域跨行业数据流通利用示范场景，经评审认定为省级、国家级标杆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0万元一次性奖补；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中央、省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，对成功获中央、省预算内资金、超长期国债的项目，按上级补助资金的5%给予地方配套奖励（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）；对开展数据流通利用技术探索的企事业单位，在算力支撑、数据资源对接、政策申报辅导等方面提供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（市数据局）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9.支持建设人工智能学院。建设人工智能学院和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平台，支持建设省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技能人才培养平台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。制定促进产教融合的政策措施，统筹用好各类政策资金，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、院校和有关单位按国家规定给予通报表扬或政策激励。积极搭建平台，建立政府、企业、院校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，统筹各方资源、服务各方需求，实现多方共赢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10.营造高质量发展氛围。对制造业数智化转型、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等领域行业级、市级及以上相关赛事、生态大会等活动承办地，按照不超过活动实际费用的30%，依法依规给予最高50万元奖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，市财政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）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，牵头单位会同市财政局等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在政策实施期间如可同时享受本地区其他同类奖补时，遵循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。
